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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券投资者定义与权责

证券投资者的定义

证券投资者的权利

证券投资者的责任



（一）证券投资者的定义

证券投资者是指以营利为目的，
购买并持有资本证券，承担证券投资
风险并行使证券权利的主体



分红权

知情权

股东大会权利

出席权

表决权

（二）证券投资者的权利

股东的基
本权利



（二）证券投资者的权利

证券交易
中的权利？

股份持有与处置权

股票交易知情权

寻求司法保护权



（三）证券投资者的责任

 积极参加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

 承担各类投资风险

 遵守有关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

 认真阅读发行人股票发行、上市的公开披露信息，对发行

公司股票投资价值作出分析

 承担因自身违规或不可抗力导致的损失及风险



二、投资者教育解析

投资者教育的定义

投资者教育的目的

投资者教育的主要内容

投资者教育工作组织制度建设

投资者教育的主要渠道



（一）投资者教育的定义

投资者教育是指对投资于证券市场
的社会公众开展的普及证券知识、宣传
政策法规、揭示市场风险、引导依法维
权等各项活动。



（二）投资者教育的目的

1、让投资者梳理证券的投资理念，增强风险
防范意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帮助社会公众了解证券行业，自觉维护市
场秩序，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



（三）投资者教育的主要内容

1、普及证券基础知识

2、宣传政策法规

3、揭示投资风险

4、接受咨询处理投诉



（四）投资者教育工作组织制度建设

公司投资者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构架
投资者教育工作

小组角色
对应人员 职能

负责人 张孟青董秘 全面统筹

工作领导小组
张德进、杨安国、薛白、李继香、

张孟青
工作计划制定与督导

执行人员
证券部、办公室和400服务中心

员工
工作的推广和落实



（五）投资者教育的主要渠道

1. 在公司官网设立投资者关系专栏。

2. 通过上证E互动、电子信箱、电话、网站留言等方式解
答投资者的问题。

3. 与新闻媒体合作，举办各类宣传教育活动。

4. 参加证监会、监管局及上市公司协会组织的各类投资
者教育活动。

5. 其他合规有效的方式。



（五）投资者教育的主要渠道



信息披露环节

• 应当严格按照证监会、协会的相关要求做好信息公

示工作；

•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更新信息公示内容；

• 信息披露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不得存在严重误

导、虚假陈述和不按要求公开披露信息等情况；

•认真处理投资者的投诉和意见，做好记录；建立投诉

处理不当的责任追究机制



三、投资者权益保护途径与措施

解决途径

维权机构



2、解决途径

协
商

调
解

投诉
举报

仲
裁

诉
讼

事件由轻到重



3、维权机构

1、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

2、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

3、证券交易所

4、公安机关

5、证券业协会

6、检查机关

维权机构



四、学习《安徽省诉调对接文件》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
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号）和《安徽证监局关于开展3.15投资者权
益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公司举办主题为“理性投资，
依法维护”投资者保护活动，认真学习安徽省证监局与安
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证券期货
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的意见》，帮助投资者树立“理性投资、
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依法维权”的理念，切实承担诉求
处理责任，推广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

安徽省诉调对接文件.pdf

